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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
07E

“游”法在手，维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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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今年十一恰逢《旅游法》开始
施行，业内人士提醒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许多人想利用假期看看外面的风景，但人山人海、处处排长队又让人望而却步。
“自在地享受假期”是每个人的愿望。亲爱的读者，您是否发现洛阳周边或者全国其他地方有“冷门”但风

光独好的景点，在那里，没有人来人往，有的只是赏心悦目的美景；在那里，您可以和家人独守那分宁静与美
好。如果有这样的地方，请您推荐给我们。您可以拨打电话：13598453513，或直接把相关内容发送至电子邮
箱lywbly@163.com。

针对中秋、国庆假期，12315
指挥中心提醒市民，在旅游过程
中要掌握相关消费知识，确保自
身合法权益免受损害。

●签订书面旅游合同

消费者在出行前一定要与
旅行社签订书面合同，最好是正
式合同文本。合同中应明确约
定旅游行程，包括乘坐的交通工
具、住宿标准、餐饮标准、游览景
点、娱乐标准、购物次数、旅游保
险；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
任及出现纠纷的解决方式等。
消费者对旅行社自行签订的不
公平格式合同可以拒签，交付旅
游费用时一定要让对方出具正
式发票。

●把好景点购物关

导游或者当地地陪往往会增
设购物环节，消费者切
忌冲动购物。

在玉器、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的
店铺里，慎防不法商贩采取掉包、
掺假等手段进行欺诈。购物要选
择正规商场，并要求商家开具发票，
加盖商家发票专用章或财务章。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住宾馆时，要将贵重物品妥
善保管，交服务台保管物品要注
意列好保管物清单；自驾游的消
费者在住宿时要与宾馆签订车辆
看管合同，避免因车门被撬、车辆
被盗而引发纠纷。

●仔细保存消费凭证

旅行社收费发票、景点门票、
旅游途中购物发票等消费凭证是
消费者维权的必要证据，消费者
应妥善保管。

市民胡先生带家人到某景区
自驾游，谁知到了晚上，电话预订
的客房无法入住。原来，胡先生到
达景区后直接去游玩了，其间店方
通过电话、短信与其联系，由于山
区电话信号不好，未联系上，店方
便将他预订的客房给了其他游客。

之后，经过调解，该宾馆向胡
先生道了歉，并将胡先生入住其他
宾馆与该宾馆的差价200元，退还
给了胡先生。胡先生也对自己到
景区后没有及时向该宾馆再次确
认入住信息，向店方负责人道歉，
双方互相谅解。

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通过网络、电话
订购酒店（宾馆）客房时，事先要与
对方约定清楚客房标准、入住时
间、付款方式、双方责任等，必要的
话缴纳一定的订金。约定成功后，
在一定的时间内应与店方再次确
认以使订单生效。

同时，网络订购须保留网络订
单或者做网页截图，电话订购必须
请店方为其发送确认短信，并留存
好确认短信。在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或与店方产生争议时，及时向有
关部门申诉维权。

订客房：留存订单或短信

□记者 李永高 通讯员 赵梅香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中秋、十一假期旅游即将开启，《旅游法》也将自10月1日起施行，市工
商局12315指挥中心特意提醒广大消费者，依法出游，科学消费，留存完整证据，才能确保自身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寻找“冷门”景点

跟团游：签合同、留凭证1 2

沙漠行（网友“洛阳凯悦”提供）


